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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 年 8 月 11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系统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刊登了《公司关于召
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定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 年 8 月 11 日 14 点 00 分
召开地点：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 B 区裕民大街甲 6 号公司 4 层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0 年 8 月 10 日
至 2020 年 8 月 11 日
投票时间为：2020 年 8 月 10 日 15:00 至 2020 年 8 月 11 日 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支持中小微企业抗击疫情减免租金的议案 √
2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一)�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 2020 年 7 月 24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20

年 7 月 25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 特别决议议案：无
(三)�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1
(四)�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五)�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二)�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三)�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的投票流程、 方法

和注意事项。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流通股股东可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对有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现将网络投票事项通知如下：

1、本次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起止时间为：2020 年 8 月 10 日 15：00 至 2020 年 8 月 11 日 15：
00。 为有利于投票意见的顺利提交，请拟参加网络投票的投资者在上述时间内及早登录中国结
算网上营业厅（网址：inv.chinaclear.cn）或关注中国结算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结算营业厅”）提
交投票意见。

2、投资者首次登陆中国结算网站进行投票的，需要首先进行身份认证。 请投资者提前访问
中国结算网上营业厅（网址：inv.chinaclear.cn）或中国结算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结算营业厅”）
进行注册，对相关证券账户开通中国结算网络服务功能。 具体方式请参见中国结算网站（网址：
www.chinaclear.cn）“投资者服务专区 - 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 - 如何办理 - 投资者业务办理”相
关说明，或拨打热线电话 4008058058 了解更多内容。

3、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或其他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463 空港股份 2020/8/3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

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股东帐户卡办理
登记手续；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
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股东帐户卡
办理登记手续；

（二）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应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
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双方身份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东帐
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三）股东也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但出席会议时需出示上述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四）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上午 9:00-11:00， 下午 13:
00-16:00）到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

六、 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联系地址：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 B 区裕民大街甲 6 号 210 室；
联系电话：010—80489305；
传真电话：010—80489305；
电子邮箱：kg600463@163.com；
联系人：柳彬；
邮政编码：101318。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5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0 年 8 月 11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0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支持中小微企业抗击疫情减免租金的议案
2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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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北京空港天瑞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上诉阶段。
● 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原审被告）。

● 涉案的金额： 通过法院强制拍卖取得大孙各庄地块不动产后被执行人北京金兆宏业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兆公司”） 欠缴的税款及滞纳金 59,307,027.22 元， 其中所欠税款
54,588,720.18 元、滞纳金 4,718,307.04 元；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顺义区税务局诉金兆公司
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审和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用共计 514,977 元； 保全费用 72,364.20 元及本案
诉讼费用。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截止至本公告日，本次上诉尚未开庭审理，暂时
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最终实际影响以经审计的公司财务报告为准。

2020 年 7 月 24 日，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空
港天瑞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瑞置业”）接到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顺义
法院”）的《民事判决书》[（2020）京 0113 民初 4659 号 ]。 内容详见 2020 年 7 月 25 日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空港股份关
于全资子公司北京空港天瑞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一、本次重大诉讼被起诉申请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机构名称：顺义法院
诉讼机构所在地：北京市顺义区府前东街
（二）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空港天瑞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兆丰产业基地兆丰街 58 号
法定代表人：曹广山
（三）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金兆宏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大孙各庄镇小段村新华大街 63 号（村委会北 50 米）
破产管理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新东路首开幸福广场 C 座五层
负责人：彭伟
二、上诉请求的内容
（一）上诉请求
请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2020）京 0113 民初 4659 号 ]民事判决

书， 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
理。

（二）事实与理由
1、一审法院判决认为，涉案《竞买公告》《竞买须知》《司法拍卖成交确认书》中约定的涉及

过户税费由买受人承担的约定“有效”，违反法律规定，导致错判。 被上诉人金兆公司是本案涉
争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教育附加费、土地增值税的法定纳税义务人，依法应当自行承担本
案涉争税款。

2、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土地增值税属于涉案土地使用权办理交易过户环节的税费， 涉案的
土地增值税唯一受益人是本案被上诉人，顺义法院在《竞买公告》《竞买须知》《司法拍卖成交确
认书》也均未明示土地增值税由买受人承担，判令上诉人承担于法无据。

3、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涉案滞纳金亦属错误。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

利润的影响，最终实际影响以经审计的公司财务报告为准。 公司将根据诉讼案件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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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2020 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 2020 年 8 月 5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

参加表决董事 15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5 名，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融资的议案：
鉴于公司部分综合授信即将到期， 同意公司继续在吉林农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综合授信 1.4 亿元，期限 1 年。
表决结果：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吉林农安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 8,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
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二道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 7,000 万元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1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公司持有的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2.5 亿股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1 亿元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公司持有的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2.5 亿股股权提供质押担保；继续
为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在吉林磐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贷
款 1.2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1,361,081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94.41%，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上述担
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 O 年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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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吉林

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吉林农安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 8,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亚泰集团长春建
材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二道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 7,000 万元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
授信 1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并以公司持有的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2.5 亿股股权提供质
押担保； 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
信 1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并以公司持有的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2.5 亿股股权提供质押
担保； 继续为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在吉林磐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
流动资金贷款 1.2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1,361,081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94.41%，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吉林农安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 8,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
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二道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 7,000 万元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1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公司持有的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2.5 亿股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1 亿元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公司持有的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2.5 亿股股权提供质押担保；继续
为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在吉林磐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贷
款 1.2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1,361,081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94.41%，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上述担

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吉林大路
法定代表人：司洪泽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的室内外装修、机电安装工程施工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45,917,313.54� 元，总

负债为 104,777,606.52� 元， 净资产为 41,139,707.02� 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45,147,750.72�
元，净利润 3,541,564.96�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吉林亚泰恒大装饰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总 资 产 为 152,650,212.97� 元 ， 总 负 债 为 112,241,308.53� 元 ， 净 资 产 为
40,408,904.44� 元，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17,173,247.65� 元，净利润 -730,802.58� 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2、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预拌混凝土、混凝土构件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64.61%股权，间接持有其 26.19%

股权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048,288,459.87 元，总负

债为 546,846,117.97 元， 净资产为 501,442,341.90 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437,618,521.92 元，
净利润 7,291,921.95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
公司总资产为 929,141,671.37 元，总负债为 435,179,797.40 元，净资产为 493,961,873.97 元，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48,202,144.28 元，净利润 -7,480,467.93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除水泥预制构件）制造；建筑骨料、石灰石、水泥混凝土制造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 74%股权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6,308,590,359.43� 元，总负债为

4,372,528,987.47� 元， 净资产为 1,936,061,371.96� 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63,142,002.35�
元，净利润 103,075,518.44�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吉林亚泰水泥有
限 公 司 总 资 产 为 7,372,789,639.71� 元 ， 总 负 债 为 5,477,176,336.22� 元 ， 净 资 产 为
1,895,613,303.49� 元，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141,525,320.80� 元， 净利润 -40,448,068.47�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重庆路
法定代表人：张凤瑛
经营范围：针纺织品、服装、鞋帽、箱包、皮革制品、日用百货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307,658,500.94 元，

总 负 债 为 1,174,894,993.57 元 ， 净 资 产 为 132,763,507.37 元 ，2019 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470,184,114.14 元，净利润 -17,608,811.54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吉
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200,371,302.73 元，总负债 1,087,843,713.09 元，净资
产为 112,527,589.64 元，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14,475,544.51� 元， 净利润 -20,235,917.73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被担保人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被担保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担保金额

（亿元）
2019年末资产负
债率（%）

2020 年 3 月末资
产负债率（%）

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00 0.8 71.81 73.53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90.80 0.7 52.17 46.84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74 1 69.31 74.29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90.80 1 52.17 46.84
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100 1.2 89.85 90.63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公司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1,361,081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4.41%，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五、备查文件
公司 2020 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 O 年八月六日

证券代码：600909� � � � � � � 证券简称：华安证券 公告编号：2020-061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
股东减持达到 1%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或“公司”）持股 5%以上

股东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创业”）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
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者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近日，公司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东方创业《关于减持华安证券股份进展的告知函》。 截至

2020 年 8 月 4 日， 东方创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了华安证券股份
36,210,000 股，占华安证券总股份的 1.00%，现将有关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
人基本信息

名称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707号 2221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 7月 14日 ~2020年 8月 4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数量 减持比例

集中竞价 2020年 7月 14 日 ~2020
年 8月 4日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36,210,000股 1%

合计 - - 36,210,000股 1%
备注：
1.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一致行动人；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
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3.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
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168,825,020股 4.66% 132,615,020股 3.66%

本次权益变动后，东方创业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2,615,020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3.66%；此外，东方创业通过“东方创业－安信证券－19 东创 EB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持有公
司股票 70,000,000 股，占总股本的 1.93%，合计持有公司 5.60%股份。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者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东方创业实施其减持计划，具体减持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华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60 号）。
截至公告披露日，东方创业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了华安证券股份 36,210,000 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 1.00%。 东方创业本次减持计划数量已过半，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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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8 月 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中天?会展城 B 区金融商务区

东区 1-6 栋贵阳银行总行 401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09,365,06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580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张正海董事长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4 人，董事曾军先生、王勇先生、戴国强先生、朱慈蕴女士、罗

宏先生、杨雄先生、刘运宏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3 人，监事陈立明先生、朱山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董静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7,638,107 99.8572 1,726,960 0.1428 0 0.0000
2.01、议案名称：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7,638,107 99.8572 1,726,960 0.1428 0 0.0000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7,638,107 99.8572 1,726,960 0.1428 0 0.0000
2.03、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7,638,107 99.8572 1,726,960 0.1428 0 0.0000
2.04、议案名称：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7,638,307 99.8572 1,726,760 0.1428 0 0.0000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7,638,307 99.8572 1,726,760 0.1428 0 0.0000
2.06、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7,638,107 99.8572 1,726,960 0.1428 0 0.0000
2.07、议案名称：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7,633,107 99.8567 1,731,960 0.1433 0 0.0000
2.08、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7,638,307 99.8572 1,726,760 0.1428 0 0.0000
2.09、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7,638,107 99.8572 1,726,960 0.1428 0 0.0000
2.10、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7,638,107 99.8572 1,726,960 0.1428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7,638,107 99.8572 1,726,960 0.1428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

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7,638,307 99.8572 1,714,480 0.1417 12,280 0.0011
5、 议案名称：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

（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7,638,307 99.8572 1,726,760 0.1428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完成后修改公司章

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7,638,107 99.8572 1,714,680 0.1417 12,280 0.0011
7、议案名称：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

（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7,638,107 99.8572 1,726,960 0.1428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处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7,638,307 99.8572 1,726,760 0.1428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符合
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538,206,455 99.6801 1,726,960 0.3199 0 0.0000

2.01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538,206,455 99.6801 1,726,960 0.3199 0 0.0000
2.02 发行方式及认购方式 538,206,455 99.6801 1,726,960 0.3199 0 0.0000
2.03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538,206,455 99.6801 1,726,960 0.3199 0 0.0000
2.04 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 538,206,655 99.6801 1,726,760 0.3199 0 0.0000
2.05 发行数量 538,206,655 99.6801 1,726,760 0.3199 0 0.0000
2.06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538,206,455 99.6801 1,726,960 0.3199 0 0.0000
2.07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538,201,455 99.6792 1,731,960 0.3208 0 0.0000
2.08 上市地点 538,206,655 99.6801 1,726,760 0.3199 0 0.0000

2.09 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
的安排 538,206,455 99.6801 1,726,960 0.3199 0 0.0000

2.10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538,206,455 99.6801 1,726,960 0.3199 0 0.0000

3
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
稿）的议案

538,206,455 99.6801 1,726,960 0.3199 0 0.0000

4
关于确认《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鉴证报告》的议案

538,206,655 99.6801 1,714,480 0.3175 12,280 0.0024

5
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
行性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538,206,655 99.6801 1,726,760 0.3199 0 0.0000

6
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本
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完成后修
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538,206,455 99.6801 1,714,680 0.3175 12,280 0.0024

7
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
填补措施（修订稿）的议案

538,206,455 99.6801 1,726,960 0.3199 0 0.0000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
董事会授权人士处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 A股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

538,206,655 99.6801 1,726,760 0.3199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 2 项议案为逐项表决议案，每个子议案的表决结果均已逐项披露。
2、第 1-8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丽子、高照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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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本公司中标以下重大工程：
1.国内重大工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中标单位 中标项目

本 公 司
中 标 金
额

工期

铁路工程

1 中铁隧道局 新建深圳至江门铁路珠江口隧道段站前工程施工总价承包
SJSG-2标段 199,721 2009日历天

2 中铁一局、中铁三局
及其他方 新建阿克苏至阿拉尔铁路工程施工总价承包 S1标段 86,786 24个月

3 中铁建工
新建郑州至万州铁路湖北段沿线 5 座站房、 生产生活房屋及相关
工程、客服信息系统集成及相关工程；新建安庆至九江铁路黄梅南
站等工程 ZWHBZF-3标施工总价承包

52,515 448日历天

公路工程

4 中铁隧道局 国道 310�尖扎至共和公路工程牙什尕至阿什贡段工程 JGSG-1 标
段 167,298 1461日历天

5 中铁四局 盐城市区范公路南段工程（二期）施工项目 81,607 24个月

6 中铁七局、中铁建工 广州市从化至黄埔高速公路一期工程第二批土建工程施工 SG02
合同段 81,476 —

7 中铁建工及其他方 衢州市常山县辉埠至何家公路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56,816 30个月
市政及其他工程

8 中铁隧道局及其他
方

聊城市东昌府区邓王片区（C�地块）、南关北顾片区和土城片区棚
户区改造项目工程总承包 EPC项目 370,792 720日历天

9 中铁建工、中铁一局
及其他方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 02标段 329,417 1553日历天

10 中铁二局、中铁隧道
局 杭州机场轨道快线工程仓前车辆基地Ⅱ标、Ⅳ标 181,172

486 日历天
-494 日 历
天

11 中铁建工 鲁南·金玉嘉园工程总承包（EPC）项目 145,780 730日历天

12 中国中铁、 中铁一
局、中铁武汉电化局 广州市轨道交通七号线一期工程西延顺德段机电工程总承包项目 120,981 —

13 中铁三局 杭州地铁 9号线一期工程四堡停车场施工标段 114,251 560日历天
14 中铁十局及其他方 淄博开放型产业加工中心 4#地块厂房（J17#-J20#）项目 111,651 407日历天

15 中铁隧道局 四川都江堰至四姑娘山山地轨道交通扶贫项目站前工程土建 1 标
（DSZQ-1标） 104,525 1826日历天

16 中铁二局 苏州市轨道交通 7号线（第二批）、8号线（第四批）工程土建施工项
目 VII-TS-05标 97,835 1448日历天

17 中铁四局 徐州市三环南路快速化改造工程施工总承包 SHNL-SG-4标段 96,364 18个月
18 中铁二局 乌鲁木齐恒大九家湾项目首期主体及周边配套工程二、三、四标段 91,700 —

19 中铁五局 平顶山城市展示中心工程和配套住房及地下车库工程（太阳城一
期） 83,109 731日历天

20 中铁十局 淄博站客运设施改造工程 ZBZG-1标段施工总价承包 78,612 36个月

21 中铁电气化局及其
他方

南京市六合区姚庄片区开发项目（含招兵河西侧路网） 项目姚庄
3#地块机场噪音区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工程总承包 69,936 900日历天

22 中铁五局 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 13#、15#组团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 65,500 558日历天

23 中铁五局及其他方 深圳市机场地块 DU09-69 人才住房项目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工
程（EPC） 64,972 858日历天

24 中铁隧道局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三联路市政工程 62,454 474日历天
25 中铁四局 S304余杭小林至塘栖段改扩建工程施工第 SG02标段 60,088 24个月
26 中铁八局及其他方 铜仁市万山区殡仪馆综合建设项目 EPC（设计、勘察、施工总承包） 54,406 24个月

2.境外重大工程
序号 中标单位 中标项目 本公司中标金额 折合人民币金额（万

元） 工期

1 中铁建工 坦桑尼亚多多马高等法院项
目

12,974,029 万坦桑
尼亚先令 40,228 30个月

上述工程中标价合计约人民币 3,069,992 万元，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19 年营业
收入的 3.62%。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6 日

证券代码：603899�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晨光文具 公告编号：2020-036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理财受托方：农业银行
● 本次投资理财金额：71,000 万元
● 投资理财产品名称：中国农业银行“安心·灵动·75 天”人民币理财产品、中国农业银行

“本利丰·62 天”人民币理财产品、中国农业银行“进取”系列每月开放式理财管理计划第 2 期
● 投资理财期限：1 年以内
● 履行的审议程序：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
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60,000 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
财。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同时，授权公司总裁具体实施上述理财事宜，授权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 年内有效。 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情况详见公
司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披露的《晨光文具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13）。

一、 本次投资理财概况
（一）投资理财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及

子公司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保证股东利
益最大化。

（二）资金来源
本次投资理财的资金来源均为公司闲置自有流动资金。
（三）投资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
率

预计收 益
金额
（万元）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
化
收益率

预计收
益
（如有）

是否构
成
关联交
易

农 业 银
行

银 行 理
财产品

中国农业银行
“安心·灵动·
75天” 人民币
理财产品

40,000 2.70%-3.30%
最短持
有 75
天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否

农 业 银
行

银 行 理
财产品

中国农业银行
“本 利 丰·62
天” 人民币理
财产品

1,000 2.20% 62天
保本保
证收益
型

否

农 业 银
行

银 行 理
财产品

中国农业银行
“进取”系列每
月开放式理财
管理计划第 2
期

30,000 不设预期收益
率

无固定
期限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否

（四）公司对投资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本次投资理财履行了内部审议的程序，所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中低风险的银行理财产

品，符合公司董事会决议要求，本次投资理财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
二、本次投资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投资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光明支行购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中国农业银行“安心·灵动·75 天”人民币理财产品
（2）合同签署日期：2020 年 7 月 16 日
（3）产品起息日：2020 年 7 月 17 日
（4）产品到期日：最短持有 75 天
（5）认购金额：40,000 万元
（6）预期年化收益率：2.70%-3.30%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2、 公司子公司深圳尔雅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平湖支

行购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62 天”人民币理财产品
（2）合同签署日期：2020 年 7 月 28 日
（3）产品起息日：2020 年 7 月 29 日
（4）产品到期日：2020 年 9 月 29 日
（5）认购金额：1,000 万元
（6）预期年化收益率：2.20%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3、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光明支行购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进取”系列每月开放式理财管理计划第 2 期
（2）合同签署日期：2020 年 8 月 4 日
（3）产品起息日：2020 年 8 月 5 日
（4）产品到期日：无固定期限
（5）认购金额：30,000 万元
（6）预期年化收益率：不设预期收益率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二）投资理财的资金投向：银行理财资金池
（三）风险控制分析
1、公司将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誉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发

行机构；
2、公司财务中心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

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 公司审计部对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纳入资金管理流程进行审计， 保证投资

理财程序合规；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有必要的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5、公司将严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三、投资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公司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受托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公司代码：601288）。 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
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0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56,511.53 692,984.83
负债总额 310,419.01 225,284.94
资产净额 420,150.04 443,225.55

项目 2019 年 1 月 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
审计）

2020年 1 月 1 日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
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194.14 -25,869.22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运用部分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适度的投资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进一步
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
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为人民币 126,156.84 万元，本次投资理财金额为人
民币 71,000 万元，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 56.28%；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造成较大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公司本次委托理财本金计入资产负
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相关收益计入当期损益（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确认的会计处理为准）。

五、风险提示
1、尽管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是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理财产品，但

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 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

不可预期。
六、自 2020 年 7 月 17 日至本公告日，公司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单位：万元

受托方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合同签署日 产品赎回日 实际收益或
损失 实际收回情况

交通银行 银行理财产
品

“蕴通财富·久久养
老”日盈 20,000 2020.01.02 2020.08.04 198.22 10,000

（注 1）

交通银行 银行理财产
品

交通银行“蕴通财
富·生息 365�日申息
B�款”理财产品

50,000 2020.07.14 2020.08.04
暂 未 收 到 ，
2020 年 8 月
15日结息

20,000

注 1：2020 年 5 月 21 日赎回 10,000 万元，2020 年 8 月 4 日赎回 10,000 万元。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投资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245,100 133,550 784.24 111,550
合计 245,100 133,550 784.24 111,55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51,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35.94
最近 12个月投资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0.74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51,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9,000
总理财额度 160,000

特此公告。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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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8 月 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新华国际酒店（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古中市街 8 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08,269,272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83,852,36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24,416,90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50838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5.42467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0.08370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何志勇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7 人,董事陈云华先生因其他事务未能出席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6 人，出席 5 人，监事唐雄兴先生因其他事务未能出席会议；董事会秘书游祖刚先生出席了本
次会议。

公司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战略规划纲要（2021-2025）＞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3,852,369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H股 122,880,903 98.765441 0 0.000000 1,536,000 1.234559
普通股合计： 806,733,272 99.809964 0 0.000000 1,536,000 0.190036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已审议通过；
3、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非关联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月薇、彭武瑶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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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8 月 3 日、8 月 4 日、8 月 5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
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大信息。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8 月 3 日、8 月 4 日、8 月 5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正常，外部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无锡市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书面函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
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目前未发现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 公司亦
未涉及其他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在上述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不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8 月 3 日、8 月 4 日、8 月 5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 20%，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异常波动标准，敬请投资者关注二级市
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行业风险
公司所属行业为资本市场服务业，业务经营与宏观经济环境、资本市场走势高度相关。 宏

观经济政策变化、宏观经济表现、证券行业监管政策调整以及资本市场波动等因素都将对公司
经营业绩产生影响，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三）其他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其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5 日


